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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华软件”）于 2024年 6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6月 13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北京东华博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博泰”或“标的公司）作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业务存在为其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

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4,000 万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华博泰变更为公司参股公司，对其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外

关联担保，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延续，本次对外担保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议

案》，关联董事薛向东先生回避表决。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程序，本次担保事项被动构成关联

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标的名称：北京东华博泰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 年 11月 2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 号楼 11层 1105 

4、法定代表人：徐德力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6,718.75万元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

济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维修计算机；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会

议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合同能源管理；

物联网应用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

华博泰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8、关联关系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东华博泰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因公司董事长薛向东先生任东华博泰董事长、副总经理佟金辉

任东华博泰董事，故东华博泰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法人

的情形。 

（二）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交易前： 

序号 股东姓名 实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6,736.5 40.29% 

2 徐德力 3,013.5 18.02% 

3 儋州星控信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8.97% 

4 儋州星控综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8.97% 

5 厦门招商盈趣智能物联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1.67 6.23% 

6 儋州星控融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 4.49% 

7 胡杨 675 4.04% 



8 周志荣 675 4.04% 

9 北京微智数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25 3.74% 

10 任东岩 150 0.90% 

11 深圳市致远三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08 0.31% 

合计  16,718.75 100% 

交易后： 

序号 股东姓名 实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白云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838.99 35.00% 

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4,730.25 24.21% 

3 徐德力 3,013.50 15.42% 

4 儋州星控综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0 8.70% 

5 儋州星控信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5.00 7.96% 

6 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1,170.00 5.99% 

7 周志荣 472.50 2.42% 

8 任东岩 60.50 0.31% 

合计  19,540.74 100%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 日 2024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593,372,246.56 445,372,830.98 

负债总额 313,347,323.79 181,181,763.78 

净资产 280,024,922.77 264,191,067.20 

资产负债率 52.81% 40.68% 

项目 2023年 1-12 月 2024 年 1-3月 

营业收入 433,594,005.03 40,899,948.11 

利润总额 35,369,067.23 -15,833,855.57 

净利润 35,369,067.23 -15,833,855.57 

注：上表所列东华博泰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主要内容及后续解决安排 

东华博泰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其日常经营业务存在为其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其担保总额为人民币为

14,000 万元。具体担保的内容如下: 



担保

人 

被担

保人 
授信银行 担保余额（元） 授信期间 担保方式 

东华

软件 

东华

博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30,000,000  

20230815-

20240814 
连带责任担保 

东华

软件 

东华

博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望路支行 
 50,000,000 

20230901-

20240816 
连带责任担保 

东华

软件 

东华

博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30,000,000  

20231109-

20241010 
连带责任担保 

东华

软件 

东华

博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30,000,000  

20231123-

20240907 
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华博泰变更为公司参股公司，对其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外

关联担保，其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延续，本次对外担保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公司已与交易对手方及标的公司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白云

金控将按照后续相关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90 日内，完成担保主体的

变更手续或标的公司的借款归还，或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因此，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述对外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

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截至公告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28 亿元，

皆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占 202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05%。

待东华博泰股权转让完成且公司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 亿元，占 202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华博泰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待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拟与东华博泰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相关法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六、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关联担保系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被

动形成的，实质是公司对原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公司已与

交易对手方及标的公司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白云金控将按照后续相关协议的约定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90日内，完成担保主体的变更手续或标的公司的借款归还，

或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因此，关联担保事项总体风险可控。 

本次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发生导致公司利益倾斜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

会就本次关联担保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董事会同意因出售控股子公司部

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

司部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为东华博泰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期间提供的担保已履行了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关联担保系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的，实质是

公司对原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公司已与交易对手方及标的

公司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白云金控将按照后续相关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的 90 日内，完成担保主体的变更手续或标的公司的借款归还，或按照股权比例

提供反担保。东华博泰发展正常、持续经营，具备偿债能力，因此，关联担保事

项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综

上，我们同意因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事项，并提请董事

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外关联担保系公司转让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被



动形成的，实质是公司对原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公司已与

交易对手方及标的公司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白云金控将按照后续相关协议的约定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90日内，完成担保主体的变更手续或标的公司的借款归还，

或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东华博泰发展正常、持续经营，具备偿债能力，因

此，关联担保事项总体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因出售控股

子公司部分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 

 


